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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W21 学生助研津贴发放操作手册 

PC（电脑)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://39.99.224.165:81/ 

手机 APP 在应用商店下载 EMobile7，服务器地址：

http://39.99.224.165:8999 

用自己的用户名 、密码登录进入 OA，在右上角的快捷入口

新建流程--财务管理--CW21 学生助研津贴发放申请流程，

如图所示： 

 

 

流程中所有带*号的为必填项，填报说明如下： 

标 题：标 题中注明**中心**月助研津贴； 

发放月份：填写实际发放的期间； 

http://39.99.224.165:81/
http://39.99.224.165:8999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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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明细：通过右上角的明细模板导入；导入前需先保存流

程 ；（第一次导入时先下载模板）；详见下图： 

 

相关附件：发放明细的电子表格、项目负责人签字版的发放

明细表 

 

注意事项： 

1、发放明细表中的备注栏需注明学生的年级信息； 

2、助研津贴标准为：硕士最低 200/月，硕一、硕二、硕三

分别不超过 1500 元/月、1700 元/月、1900 元/月；博士最

低 300/月，博一、博二、博三分别不超过 2900 元/月、3100

元/月、3300 元/月；不得超标准发放； 

3、上传的电子版与项目负责人签字版的发放明细表信息及

顺序保持一致； 

附： 

1、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研究生助研津贴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 

 

 



 

 3 / 5 

 

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

皖国科能源院综字〔2025〕2号 

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

研究生助研津贴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第一条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，提高研究生待遇

水平，根据《财政部国家发展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

育投入机制的意见》(财教[2013]19 号),财政部、教育部

《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教[2013]220 号)及

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

助标准的通知》(财科教[2017]5 号)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管理

办法。 

第二条 研究生助研津贴主要用于资助我院联合培养

的、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(有固定

工资收入的除外),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。获得助学金

的研究生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 

第三条 研究生助学金由研究生国家助学金、研究院导

师助研津贴构成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由学籍所在单位发

放。导师助研津贴标准为：硕士最低 200/月，硕一、硕

二、硕三分别不超过 1500 元/月、1700 元/月、1900 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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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；博士最低 300/月，博一、博二、博三分别不超过 2900

元/月、3100 元/月、3300 元/月。 

第四条 凡享受助学金的研究生，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

件： 

(一)完成报到注册手续，取得研究生学籍； 

(二)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(三)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； 

(四)勤奋学习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，有学术发展潜

力； 

(五)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，无抄袭、剽窃等学术

不端行为及违法和严重违纪行为。 

第五条 直博生和硕博连读学生，根据当年所修课程的

层次阶段确定身份参与助学金的发放。 

第六条 研究院导师助研津贴按月发放，每学年按 12

个月计，财务处每月根据综合处提供的研究生助学金发放

汇总表将助学金发放至研究生本人的助学金卡中。 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停发助学金： 

(一)未完成报到注册手续的研究生，助学金暂停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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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，自注册手续完成之日次月起重启发放，已停发的助学

金不补发。 

(二)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，不再享受研究

生助学金，学制年限标准为：博士研究生四年，硕士研究

生三年，直博生六年。 

(三)在课程学习期间未按规定程序请假，时间超过一

个月的研究生，停发助学金。 

(四)已办理退学手续的研究生，自退学手续办理完成

后的次月停发助学金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综合处负责解释  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合肥综合性国

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研究生助研津贴、生活补助管理办

法》(皖国科能源院综字[2022]8 号)同时废止。 

 

 

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

（安徽省能源实验室） 

2025年 01月 10 日      


